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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背景一、综合背景

11、乌鲁木齐市地理位置和面积：、乌鲁木齐市地理位置和面积：

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地处天山北坡准

噶尔盆地南缘，三面环山,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海拔

680m～920m，是亚洲地理中心，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特大城

市，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东西方文化的荟萃

之地。

全市现辖7区1县和两个开发区，总面积1.2万平方公

里，规划区面积1.09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76.43平方公

里；

有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等47个民族，总人口
230万人（固定人口194.15万人）。



按照“全国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图”，乌鲁木齐市属于严寒地区

采暖期有关参数为：

计算用采暖期天数162天（实际已达180天以上）

度日数4293℃*d(实际度日数约4770℃*d)

建筑耗热量指标21.8W/m2

耗煤量指标17kg/m2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为-22℃

冬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27℃

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8.5℃

一月平均气温为－13.5℃，极端最低气温为－30℃

七月平均气温为23.5℃，极端最高温度为38℃

全年平均气温7.9℃，平均相对湿度为29%

22、城市气候状况、城市气候状况



据2005年统计:

国民生产总值562.5亿元，人均GDP2.55万元

全口径财政收入12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8.71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05.3元

在西部12个首府省会城市中，综合竞争力位居前列。

33、城市经济发展概况、城市经济发展概况

近五年的主要经济指标近五年的主要经济指标

20.7城镇居民住房人均建筑面积（m2）

253.17222.08376.44389.71388.35每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万m2）

84498031.117633.7270006446.29建筑总面积（万m2）

/97299087865378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53.2946.1540.1134.84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177.39176.27181.84150.22140.5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897226041225082004518627人均GDP（元）

16.1518.5215.9911.8714.49GDP增长率（%）

562.50484.26408.58352.23314.86GDP（亿元）

151.44146.30142.94141.01136.88城镇人口（万人）

194.15185.96181.53175.72169.03总人口（万人）

20052004200320022001经济指标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的住宅建设发展较快，截止到2006年10

月底，居住建筑总面积约550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近

23平方米，今后五年内，乌鲁木齐市每年将新增建筑面积500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350万平方米，城市新建建筑将是以

住宅建筑为主，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的比例将进一步加大。

2001～2005年新增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的整体趋势（单位：万平方米）

164.72175.31257.2816498.77公共建筑

253.17222.08376.44389.71388.35住 宅

2005年2004年2003年2002年2001年建筑类型



44、城市能源使用状况、城市能源使用状况

新疆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太阳

能、地热、风能等资源充足。

油气资源：乌鲁木齐东有吐哈油田，南有塔里木

油田，北有准东油田，西有克拉马依油田。

根据全国第二次油气资源评价，新疆石油资源量

208.6亿吨，占国内陆上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资源

量为10．3万亿立方米，占国内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34

％。至2005年，新疆原油产量约为2400万吨，天然气产

量约180亿立方米。



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太阳能—全年日照时数为

3000-3200小时，每平方米面积上一年内接受的太

阳能辐射总量为5852-6680兆焦，仅次于西藏，居

全国第2位。风能—理论蕴藏年总量为9.17亿千瓦,

约占全国风能资源总量的41.5%，已开发利用的仅

为理论蕴藏总量的0.02%，风能装机容量为可装机

总容量的0.04%，技术开发量2.34亿千瓦，年平均

风功率密度≥150w/m2，面积12.6万方公里。



乌鲁木齐市的能源结构目前以煤为主，使用量

约占90%。据统计，2005年煤炭开采量为954.44万

吨，比上年增长8.19%，全社会用煤约900多万吨,

其中仅冬季采暖耗煤就达400万吨以上，约占总耗

能的44%以上，人均耗煤约3.96吨，位居全国城市

人均耗煤量第一位，是全国人均耗煤量的近4倍。

天然气总产量为258257.82万立方米，居民生

活和采暖用气12237.84万立方米，占总用气量

4.8%。



55、城市供热和建筑节能现状、城市供热和建筑节能现状

5.1建筑和能耗状况

到2006年10月底，我市现有的各类建筑约8600万平方米，每年
新增建筑约500万平方米,其中：民用住宅约5500万平方米，公共建
筑约3100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建筑是1993年以后修建的，这些建
筑保温性能差、采暖能耗高。

各类建筑面积现状表

272.210031005500合计

27.218.61001500节能建筑

25281.430004000非节能建筑

耗煤量
（万吨标煤）

占建筑总面积
比例（%）

公共建筑
（万m2）

住宅面积
（万m2）

建筑状况

（注：各类建筑总面积8600万平方米）



结露发霉的房屋



结露发霉的房屋



受潮发霉的衣柜



从2003年4月15日起，乌鲁木齐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强

制执行民用建筑节能50%的设计标准。

2005年建筑节能50％设计标准执行率达到100％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6年10月底，通过施工图设

计文件建筑节能专项审查的：

居住建筑项目共计1503项，建筑面积1303万平方米

公建项目273项，建筑面积95.8万平方米

截止2006年10月底，建成节能建筑约1600万平方米。



乌鲁木齐市每年全社会用煤（原煤）约900多万吨,

其中：

冬季采暖耗煤就达400万吨以上，约占总耗能的

44%以上

人均耗煤约3.96吨，位居全国城市人均耗煤量第1

位，是全国人均耗煤量的近4倍。

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采暖耗煤约46.2公斤，最高达

81.8公斤，是国家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2倍

多，是发达国家的5-8倍。



建筑采暖造成的污染占乌鲁木齐冬季污染总量的60

％，每年由于冬季供暖燃煤向大气排放的CO2、SO2及悬

浮颗粒等有害气体约11万吨，冬季平均每天排放600多

吨，城市环境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显

示，截至12月18日，去年冬季同期乌鲁木齐市达到重度

污染的天数为6天，而今冬以来，首府分别于11月末和

12月1日出现连续4天重度污染天气，入冬以来空气污染

V级重度污染总天数达到10天，创出近年来的新高。



由乌鲁木齐南郊看到市区上空的污染



冬季市区污染严重



乌鲁木齐空气重度污染 全城笼罩在黑雾之下

2006年12月12日上午10时20分，乌鲁木齐上空呈现两
种颜色，空气质量重度污染。“雾气”中掺杂着烟尘。



冬季市区污染严重



连续重度空气污染造成呼吸道疾病患者急剧增加



5.2 5.2 近年来开展的主要工作近年来开展的主要工作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颁布的政策法规、规范性文

件。

不断完善建筑节能政策法规，依法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2）2004年印发了《关于推进乌鲁木齐市建筑节能工作实施方

案》，2005年12月1日颁布实施了《乌鲁木齐市建筑节能管理条

例》，研究制定了《乌鲁木齐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验收规

程》等配套政策法规和建筑节能“十一五”发展规划。



研究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积极推广应用建筑节能新技术

（1）积极参与配合自治区建设厅制定建筑节能技术图集、规
程，如《乌鲁木齐地区居住建筑采暖分户控制和计量设计措施（试
行）》、《乌鲁木齐市实施建筑节能技术若干规定》、《塑钢节能
门窗（三腔四密封）》图集等。

目前正配合自治区建设厅编制《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疆
实施细则》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疆实施细则》等技术标
准。



（2）积极推广使用建筑节能新技术与新产品，限制
淘汰落后技术、产品，通过举办新技术新产品交流研讨
会，对工程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的情况进行
检查等，加大了建筑节能新技术与新产品推广应用。



（3）每年从城市维护费中安排专项资金，

围绕乌鲁木齐市政府确定的重点目标工作，积

极引导和组织开展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热计量

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的课题研究。

2006年安排270万元开展了节能65%居住建

筑技术和标准以及能源审计、可再生能源利用

等6个项目的研究。



加强建筑节能能力建设，确保建筑节能工作顺利进行

（1）成立了乌鲁木齐市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

担任组长，建委、发改委、经委等单位为主要成员单位。同

时，将建筑节能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程列为市级目标考核

中，签定目标责任书，由市政府目标办定期进行考核。

（2）2004年成立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主

要负责拟定建筑节能工作规划、计划、技术标准和有关政策

法规，具体组织实施建筑节能和建筑节能日常管理工作等工

作。

（3）制定了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如：政府每年安排

专项资金，用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专项补助、贴息和工作启

动经费等。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建筑节能工程的监督管理

（1）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建立闭合式管理制度加强建

筑节能管理的通知》，对新建民用建筑工程从项目审批、规

划、设计、施工、验收、认证等几个环节，加强工程建筑节

能的监督和管理。

（2）加强对新建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节能专项审查，

从2003年4月15日起，对新建居住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

节能专项审查，新建公共建筑从2006年1月1日起执行《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3）严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监督关，加强民用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和工程竣工项目备案管理。

（4）开展建筑节能、新型建材专项检查，确保建筑节

能工程质量。



积极组织开展建筑节能试点示范工程，带动了全
市建筑节能工程建设

• 乌市向阳小区C、D栋楼

• 新疆建工集团2栋住宅

• 新疆华源集团华美·文轩家园住宅小区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建筑节能工作，2005年实施既有建筑
节能改造示范工程，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把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列入到乌鲁木齐市十大民心工程之中。

截至目前，共计投入3260万元，其中政府投入的专项资金
2180万元，完成既有建筑改造面积近15万平方米，（其中公共
建筑4.96万平方米，实施热计量的面积11.5万平方米）。同
时，投资427万元对采暖系统进行了节能改造。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积极开展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试点示范工程，大力推广可
再生能源在我市的应用，通过试点示范工程进行经验总结和
经济、技术分析，为我市广泛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提供技术
和政策支持。

●乌鲁木齐市太阳能与建筑结合试点示范工程：编写完成了
《乌鲁木齐太阳能与建筑界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关于开展
乌鲁木齐市太阳能与建筑应用的若干意见，建成7200平方米
的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的示范建筑。

●“金和绿色家园”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建筑节能、节水等住宅综

合配套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由新疆金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该项目建设规模9万平方米住宅小区，应用了住宅污水
源热泵供暖空调技术、太阳能集热和部分光伏发电、卫生间
模块化节水防漏技术等多项新技术，该示范楼的主体已经完
成。



加大建筑节能宣传力度，开展建筑节能培训





在在《《乌鲁木齐晚报乌鲁木齐晚报》》、、《《西部建设报西部建设报》》、、《《新疆日新疆日

报报》》等主要新闻媒体和行业报刊上发表百余篇建筑节能专等主要新闻媒体和行业报刊上发表百余篇建筑节能专
题报道。题报道。



组织乌鲁木齐地区有关设计、施工、监理、建材等单位技术
人员参加建筑节能培训，先后举办培训班8期，培训人员近
2000人。



供热收费制度改革开展的工作

2004年4月，我市成立了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了：

《乌鲁木齐市城镇供热体制革改革实施意见》

《乌鲁木齐市城市供热应急预案》

《乌鲁木齐市供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暂行）



研究制定了采暖费货币化补贴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

镇供热采暖费货币化分配暂行办法》

2003年已经开始进行供热计量试点工作，重点针对政府机

关办公楼及大、中小学教学楼等公共建筑进行热计量改造。

已经启动了供热价格的研究工作，目前按用热量收费的标

准是27.33元/吉焦。

我市新建居住建筑采暖按分户控制和计量设计，由于目前

采暖收费政策没有到位，只预留热表的位置。



乌鲁木齐市建设规模约占全疆建设规模的50％；墙体

主要以多孔砖、加气混凝土、陶粒砌块和陶粒轻质隔墙板

为主导产品，新型墙体材料企业已达300多家，其中：

建筑节能产品生产及技术开发状况



• 多孔砖企业约40家，年生
产能力达10亿标砖；

• 加气混凝土企业4家，年
生产能力达40万立方米；

• 陶粒砌块生产企业28家，
年生产能力达45万立方米；

• 轻质墙板企业18家，年生
产能力达100万平方米；

•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节能门
窗企业100多家，设计规模
300万平方米；



• EPS和XPS生产企业50家，年生产能力达300万立方米

• 彩钢夹芯板企业23家，年设计生产能力达300万平方米

• 聚氨酯生产企业20家，年设计生产能力达200万立方米

• 乳胶漆生产企业50家，年设计生产能力达200万立方米

• 预制保温块生产企业5家，年设计生产能力达100万平方米

• 网格布生产、销售企业20家，年供应能力达2000万平方米

• 聚和物粘结砂浆和聚和物抹面砂浆企业80家，年供应能力
达10万吨



2005年新墙材使用量占墙材总量的比例，已由1992
年的不足4％提高到86％，新型墙体材料建筑量占建筑总
量的90.5％，新型墙体材料折标砖11.8亿块，节约能源
8.8万吨标煤，节约土地1477.68亩，利废40万吨，减少
废气排放1478.04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5.3 5.3 供热状况供热状况

1984年前，城镇居民采暖以单位自采暖或土暖气、火墙取
暖，单台锅炉容量在１０吨以下，集中供热率为0；

1984年，首家集中供热站批准立项建设

1998年，苇湖梁热电联产项目批准建设，2000年正式投入运
行，目前实现供热面积350万平方米，基本达到满负荷状态

2004年，乌市南区热网热电联产项目实施建设，目前实现供
热面积103万平方米，预计2008年实现供热面积1750万平方米

苇湖梁热电联产二、三期工程、南区热网二期工程、红一电
热电联产工程及神华煤矸石热电联产工程均在筹备阶段

截止2006年年底，全市集中供热企业45家，集中供热燃煤热
源厂51座，热电联产热源厂2座，820座集中供热热力站, 集中供
热已达到5200余万平方米（包括热电联产供热），占全市总建筑
采暖面积60%。



5.3.1 城市集中供热管网现状

现有一次管网总长度近300千米（蒸汽管网约40千

米），其中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一次管网约10千米，

其余一次网多为1998年后建成，一次网均由供热企业

自建；二次管网约728千米，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有

436千米， 二次网多为单位自建管网。



乌鲁木齐市集中供热现状管网图



集中供热设计参数：
● 一次网130℃/90℃（蒸汽管网额定出口压力1.6Mpa）

● 二次网95℃/70℃（蒸汽管网额定出口压力1.0Mpa）

管网材料：

● 一次管网90%以上的为螺旋焊管，其余管径在DN250以下的

为无缝钢管。

● 二次网70%以上为无缝钢管，其余管径在DN250以上的为螺

旋焊管，有少量管径在DN50以下的采用铝塑管和PE管等。

敷设方式：

● 一次网90%左右为直埋,其余为地沟敷设。

● 二次网80%以上为地沟敷设，其余为直埋或架空敷设。



防腐：
• 一次管网管道由于基本都采用聚氨酯保温形式，出厂后都未
在进行防腐处理。
• 二次管网管道约60%左右采用喷涂防锈漆进行防腐处理。另外
40%的管网由于采用聚氨酯保温，出厂后未再进行防腐处理。
管网附属设施如支架、固定墩等一般采用喷涂防锈漆加沥青进行
防腐处理。

保温形式：
• 一次网多为聚氨酯保温，少量为岩棉及硅酸盐保温。
• 二次网40%左右为聚氨酯保温，其余为其他类型的保温形式。

补偿类型：
乌鲁木齐市供热管网在设计和实际使用时，都尽量考虑使用

自然补偿形式，在自然补偿量不足是主要采用套筒、波纹管等机
械补偿器。



5.3.2 采暖系统

（1）室内采暖系统形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由于大量前苏联专家进入新

疆提供技术援助，因此在乌鲁木齐市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公

用建筑还是民用居住室内采暖系统绝大多数均采用前苏联的

水平单管串联加跨越管系统。70年代后，为节约建筑物的建

材使用量，仅考虑房屋抗震要求将建筑的外墙减少到370实心

砖墙，同时采暖系统也简化为水平单管串联系统。

2003年按照居住建筑强制性节能50%的要求居住建筑采暖

系统均采用了水平双管串联系统或水平单管串联加跨越管系

统，并预留了安装热计量装置的位置。



（2）末端散热器形式

目前，乌鲁木齐市采暖建筑

• 约有55%采用四柱760铸铁散热器；

• 约10%的采暖建筑在使用圆翼型铸铁散热器等老式散热

器；

• 约5%的采暖建筑采用内腔脱沙的四柱760铸铁散热器；

• 约有20%的采暖建筑使用钢铝复合、铜铝复合、全钢散热

器等新型散热器和低温地板辐射系统；

• 约5%的采暖建筑采用风机盘管中央空调系统，这些采暖系

统已具备了热计量的条件，其水质条件亦可满足大部分计量

设施的要求。



5.3.3 热费、计费和缴费情况

乌鲁木齐地区按热量计量收费的价格为：27.33元/GJ，按受
热建筑面积收费的价格为22元/平方米。目前，按热量计量收费
的价格还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造成供热企
业和热用户都不满意，使得即使已安装了热量表的热用户也没
有按照耗热量交费。执行按热量收费的仅有2个试点项目，无法
全面推开。

集中供热企业普遍存在收费率低。
主要原因：
现行采暖建筑大部分节能不达标，加之现有部分采暖系统

陈旧老化、室外管网与市内采暖系统不匹配，不具备对热用户
计量控制的手段。2005年底热费收缴率仅有70%，欠费额逐年增
加，致使供热质量难以保证；供热企业债务包袱重，供热成本
加大，生产经营难以正常维持，

截止到2006年3月，31家供热企业，累计欠收热费达3.9亿
元。



◆ 目前自治区财政厅和市财政局已初步制定了“暗补变明
补”的采暖费补贴政策，正在进一步修订；

◆ 市建委、市发改委已开始供热价格研究，将制定切实可
行的措施使节能建筑的居民受益；
◆ 已基本建立特困群体采暖救助社会保障体系，将进一步落
实救助资金，简化救助程序，公开救助范围，全面覆盖需要
救助社会人员;
◆ 已印发了《乌鲁木齐地区居住建筑采暖分户控制和计量
设计措施的通知》；
◆ 启动热计量的试点工程。2004－2005年度采暖期，配合
乌鲁木齐市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工作的开展，在市第8中学等
单位启动相应的热计量试点工作，其它综合试点工程也在实
施中。



5.3.4 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分析

▲ 建筑节能的观念急需得到强化和更新。目前我们对建筑节能
的认知只停留在建筑本身，狭义的理解了建筑节能，表现在开
展建筑节能工作中，只注重了围护结构改造，而且目前只在做
单体建筑的节能改造，忽视了建筑节能是个复杂系统的工作，
距离实现综合的建筑节能，真正降低建筑能耗，降低污染物的
排放，实现“蓝天工程”，还存在很多技术、政策以及运行和管
理方面的问题；
▲ 建筑节能的政策法规体系尚不完备，尤其是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的政策、投资收益、市场机制等尚未形成；
▲ 建筑节能融资渠道比较单一，改造资金严重不足。从我市开
展了两年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情况看，社会融资在经济激励
政策缺失和市场机制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住户和开发商没有节
能的热情，也不关注节能，仅靠政府有限的引导资金远不能满
足市场的需求；



▲ 乌鲁木齐地区外保温施工企业没有相应的资质，技

术人员和施工队伍素质较差，外保温市场比较混乱；

▲ 乌鲁木齐市近几年建造了很多的节能建筑，但是这

些建筑真正的节能率是多少，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

识，造成了节能建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节

能的积极性不高，非常不利于节能建筑的推广；

▲ 目前，我市的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底数

不清，运行和管理比较粗放，耗能巨大；



▲ 现行的供热体制阻碍了建筑节能事业的发展

-- 热费“暗补”变“明补”的没有实现；

-- 现行供热价格不合理；

• 按用热量收费27.33元/吉焦，较原按面积22元/平方米收费
标准，存在更多的不合理因素；

• 室内采暖温度高与低，是否设暖气罩，集中供热大锅炉、天
然气锅炉供热、热电联产集中供热,节能建筑与不节能建
筑，公建（采暖与空调）与住宅、收费一样；由此导致供热
单位，对采用节能新技术没有积极性。

-- 供热企业能耗过高，耗热量大。部分供热企业管网老化严
重，输送效率低；用户室内采暖设施陈旧、老化等问题，造
成目前供热能耗损失较大，居高不下，供热企业节能的积极
性不高等原因。



▲ 建筑节能的研发能力弱，产业规模小。目前我市建筑

节能技术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研发能力较

弱，尚无一家综合性的研究单位，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2006年承担市级科研项目1项，全年投入的科技经费近15

万元，专门从事研发的人员5名。建筑节能产品产业规模

小、生产与应用技术水平低，缺乏适合乌鲁木齐地区、

成熟的建筑节能产品和成套节能技术，缺乏强有力的技

术和产品的支撑，上规模的，技术实力较强的建材企业

不足5家等。



二、二、““十一五十一五””期间乌鲁木齐市供热期间乌鲁木齐市供热

和建筑节能规划和建筑节能规划



11、、 供热发展规划供热发展规划

“十一五”期间，我市将大力发展热电联产；整合现有集

中供热资源，形成多热源并网运行方式；拆并小锅炉，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供热。加快改革现有的供热收费

制度，实施供热采暖系统的节能改造。通过推行城市供热特

许经营试点工作，将引入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加快供热行

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供热行业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

产权制度；做大做强供热企业，推动城市供热向集团化经

营、集约化管理的方向发展。



按照乌鲁木齐市供热专项规划，

近期（2010年）规划实施后城市集中供热率

应达到80%（包括清洁能源供热）；

远期（2020年）规划实施后城市集中供热率

应达到90%（包括清洁能源供热）。



近期(2010年)规划

到2010年乌鲁木齐市城市中心区建筑面积为9000万m2，其中

燃煤锅炉房集中供热面积为3204万m2，占总供热面积的35.6%；

热电联产供热面积3000万m2，占总供热面积的33.3%，清洁能源

供热面积约为1000万m2，占总供热面积的11.1%，分散小锅炉房

供热1800万m2，占总供热面积的20%。

近期负荷表

100.03851.91971.56066.09000合 计

20.0770.4394.41213.21800分散小锅炉

11.1427.5218.8673.31000清洁能源

33.31282.7656.52020.03000热电联产

35.61371.3701.82159.53204燃煤锅炉房

所占比例
（%）

平均热负荷
（MW）

最小热负荷
（MW）

设计热负荷
（MW）

近期供热面积
（万m2）



乌鲁木齐市供热管网规划图



乌鲁木齐市热电联产供热热区规划图



22、热计量、收费和热价改革规划、热计量、收费和热价改革规划

按照自治区建设厅“转发建设部“关于推进供

热计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建城[2006]22

号）要求，“十一五”期间，乌鲁木齐市完成全部

住宅计量改造的35%，完成供热计量建筑面积约

3800万平方米。



供热系统：供热系统的热源、热网、换热站必须安装

热计量装置和水力平衡、气候补偿、变频等必要装置，使

供热系统能够做到质调节、量调节同时进行，使末端用户

达到用热的按需分配，同时热源单位能够减少总供热量，

达到供热系统节能与省钱同步。

主要采用的计量方法：

• 公共建筑安装热计量总表、分时段温控调节装置；

• 非公共建筑按栋口安装热计量总表；

• 住宅安装户用热计量装置和温控调节设施；

• 直接在居民热力入口处安装户用热计量表并在采暖系统

中设置温控制调节装置。



2007采暖期前，完成南区热网范围内所有政府机

构办公楼及学校教学区的热计量改造工作；

2008年采暖季前，完成全部政府机构办公楼等建

筑的供热计量改造，达到热计量的要求。

住宅供热计量改造与按计量收费计划

3800200010006002002515
按照热计量收费的住宅建筑

面积（万平方米）

1100300300300200实施热计量的新建住宅面积
（万平方米）

1750900500200100503既有改造实施热计量的住宅
面积（万平方米）

合计201020092008200720062005年份



33、建筑节能规划、建筑节能规划

3.1 居住建筑节能规划

到2010年，完成新建居住节能建筑1750万平方米,

其中：完成节能50%建筑面积为900万平方米；

完成新建节能65%居住建筑850万平方米；

完成既有建筑节能50%改造2000万平方米。



符合住宅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面积增长量

1001001002914/
符合三步节能标准的建筑面积比
例（%）

0007186100
符合二步节能标准的建筑面积比
例（%）

85035035010050/
符合三步节能的建筑面积
（万m2）

90000250300350
符合二步标准的建筑面积
（万m2）

1750350350350350350
新建住宅建筑面积（万m2）

合计20102009200820072006年份



既有住宅建筑改造计划

按照建筑节能50%标准进行改造
改造内容及要求

200070060050015050
既有居住建筑改造面积
（万m2）

合计20102009200820072006年



3.2  3.2  制度建设规划制度建设规划

3.2.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建筑节能监督和管理

加强对建筑工程项目节能篇（章）审查。

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节能审查，加大建筑节能稽查

力度。

强化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过程管理。

建立建筑节能的工程验收制度。按照《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外墙

保温工作验收及监督要点》进行监督与验收把关，按照《新疆民用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XJJ028-2006）要求，严格竣工

验收监督，确保工程质量。

建立建筑节能认证和标识制度。



3.2.1 3.2.1 加强建筑节能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与制定加强建筑节能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与制定

制定《乌鲁木齐市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管理办法》

制定《乌鲁木齐市节能建筑认定和标识暂行管理办法》

制定《乌鲁木齐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若干意见》

制定《乌鲁木齐建筑用能管理暂行办法》

修订完善《乌鲁木齐市城市热力管理条例》

完善按耗热量收费价格机制

制定《乌鲁木齐市供热行业能耗审计管理办法》

制定《乌鲁木齐市热电联产发展纲要》

制定《乌鲁木齐市供热热源整合实施意见》

制定《乌鲁木齐市供热采暖系统推广使用计量、温控技

术与设施的暂行规定》



3.2.2研究制定乌鲁木齐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建立
市场化的运行机制

（1）在市财政预算和相关部门的专项经费中加大对建筑节能的经
费投入。

政府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专项补助、贴息
和工作启动经费；

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近几年应用于建筑节能改造支持；
市房产局从房改基金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既有建筑节能的改造；
安排现有的住房维修基金用于建筑节能改造；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住房公积金中筹措一部分资金为实施建筑

节能改造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低息抵押贷款；
市节能墙改办在保持已有墙改与建筑节能专项费用基数和标准不

增加的情况下，明确专项费用的使用范围，确保专项费用的35％用
于支持新型墙体材料应用及有关的建筑节能工作；

市科技局从市科技三项费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建筑节能的新技术、
新材料的研制、开发与推广，以及建筑节能政策研究、工程试点示
范、节能检测等；



（2）用足用活现有政策，减免相关政策性费用和税

收，支持建筑节能工作

（3）积极出台经济优惠政策，集中加大建筑节能的

支持力度。

采用新型墙体材料达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工程,实行

全额返还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费。

购买达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居住建筑或实行建筑节能

改造的住户，应适当降低其采暖费，在供热体制按热量

计量改革到位之前，在现行采暖费标准的基础上给予一

定的优惠。



（4）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积极探讨国际能源服务公
司的运做模式，增加建筑节能改造的社会投资；

研究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筑节能改造投资效益机
制，学习国际能源服务公司的运做模式，建立中介能源公
司，公司以签订合同方式，从银行贷款，为用户实施建筑
节能改造。在一定时期内，能源服务公司在现有采暖费标
准的基础上，将实现节能降耗节省的资金用于还贷和收
益，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建筑节能改造。
（5）积极利用各种项目渠道，筹措建筑节能改造资金

积极争取国债项目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西部城市居住环
境改善项目的支持；

积极组织策划建筑节能项目,争取国家、自治区有关部
门的项目资金支持；

积极争取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3.2.3 3.2.3 建立政府办公建筑为主的能耗统计审计制度建立政府办公建筑为主的能耗统计审计制度

• 以政府机构节能运行管理和改造为突破口，带动既有
公共建筑的节能运行管理和改造。

• 研究技术政策和措施，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和法规。

• 逐步建立公共建筑能耗定额管理，超定额加价制度。

• 新建政府办公建筑等大型公共建筑强制性的节能检测

和能耗标识制度，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
的节能管理工作。



3.3 建筑节能技术体系

参与配合自治区建设厅制定出台建筑节能相关标准、图集和规程
主要有：
（1）技术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
施细则》XJJ001-199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细则XJJ001-2006
（2）施工技术规程
•胶粉聚苯颗粒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XJJ-007-2002
•聚苯板薄抹面外保温施工技术XJJ-008-2002
•现浇钢筋混凝土聚苯板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XJJ-007-2002
•新疆民用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XJJ-028-2006
（3）标准图集
•粘土多孔砖住宅建筑节能构造图集 新97J101
•胶粉聚苯颗粒外保温体系构造图集 新2002J12
•现浇混凝土聚苯板外保温体系构造图集 新2002J12
•聚苯板薄抹面外保温体系构造图集 新03J103
•围护结构保温构造 新05J/T105-1
•四腔三密封聚氯乙烯节能门窗 新06J706



（4）节能保温技术
屋面：置式屋面用EPS板、XPS板，发泡聚氨酯保温。
外墙：采用外墙外保温做法，主要有:

聚苯板薄抹面外墙外保温体系
现浇混凝土无网聚苯板外墙外保温体系
聚氨酯外墙外保温体系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体系
贴砌聚苯板（三明治）外墙外保温体系

外窗：单框双玻、三玻塑钢窗、单框双玻钢塑共挤窗、断桥铝合金
窗、断桥铝塑复合窗
不采暖地下室顶板：主要用EPS板进行保温
采暖地下外墙：主要采用XPS板保温
室内地下（周边、外周边）：主要采用XPS板进行保温
（5）供热采暖

按照居住建筑强制性节能50%的要求居住建筑采暖系统均采用了
水平双管串联系统或水平单管串联加跨越管系统，并预留了安装热
计量装置的位置。



4、节能成效的目标

4.1建筑节能规划达到的节能目标

到2010年，累计节标准煤能力165.80万吨（折原煤218.47万吨），
减少烟尘排放约1.748万吨、减排SO2 约3.496万吨、减排CO2约4.956万
吨；为乌鲁木齐城市空气污染指标降低到大气环境容量限值目标贡献率
达50％以上。

节煤量和二氧化碳减排量

4.9664.9662.4571.1820.4930.216万吨CO2排放量

218.8218.8108.2452.0921.79.5万吨
节煤量（原

煤）

合计20102009200820072006

预期减排量
单位项目



三、中德合作开展乌--昌特大城市可持
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研究“供热改革
和建筑节能”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 通过实施该项目，推进乌鲁木齐供热改革和建筑节能跟

上国际先进水平，吸收德国先进技术、知识和理念；积累

相关的技术和经验；

◆ 出台有关地方乃至高于国家标准要求的地方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方面的各项配套政策、法规、标准和规范；

◆ 确定经济合理、安全可行、有推广价值和意义的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技术体系；

◆ 为今后在乌鲁木齐、新疆等严寒地区乃至中亚地区推行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保证。



◆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提升本地区供热和建筑节能行业的

技术和管理人员素质。

◆ 将该项目和乌鲁木齐“蓝天工程”联动起来，以此推进乌

鲁木齐的供热改革和建筑节能工作，根治大气环境，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步伐。

◆ 在乌鲁木齐这样一个边远、落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

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该项目，其节能潜力以及对全球环境改

善的贡献巨大，意义深远。



敬请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敬请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敬请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 · 新疆 · 乌鲁木齐

亚心之都 国际都市 商旅名城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s Thanks ！！
Questions ?Questions ?


